
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

上大马院〔2023〕11 号

关于公布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进教师
科研启动经费资助办法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：

为更好地支持新进教师积极进行自主科学研究，发挥新

进教师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，激励新进教师开展创新性研究，

学院对新进教师科研启动经费资助办法进行了修订，并经学

院 2023 年度第 16 次党政联席会通过，现予印发实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

2023 年 7 月 22 日

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年 7 月 22 日印发

校对：刘 锦 （共印 10 份）



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进教师科研启动经费

资助办法

第一章 宗旨

第一条 为更好地支持新进教师积极进行自主科学研究，

发挥新进教师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，激励新进教师开展创新

性研究，特制定本资助办法。

第二章 资助范围

第二条 凡我院新引进的教师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请本

资助：

1.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职务。

2.进校三年内，在编在岗。

3.未获得过学校科研启动相关经费资助（包括学校“英

才计划”以及引进时合同确定的校级科研经费资助等）。

4.获得校级及以上资助后，学院资助自动中止。

第三章 资助申请及验收程序

第三条 资助项目的申请、立项及验收的程序

1.申请人填写《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进教师科研

启动经费项目申请表》。

2.学院对申请项目及申请人资格进行审核。

3.项目完成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。两年后，学院组织专

家进行集中验收。



4.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归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所有。

5.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验收的，项目负责人应提前 3 个

月向学院提出延期验收申请，经学院同意后，方可延期，延

期时间一般不超过 1 年。

第四章 立项及结项要求、经费额度与使用

第四条 立项及结项基本要求

1. 选题与学院学科发展方向一致，能与主干学科交叉

融合，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较好的应用前景。

2. 项目研究目标明确、内容新颖、论证充分，研究方

案科学可行。项目预期成果恰当合适，结项基本要求如下：

（1）讲师和副高申请者：至少公开发表 1 篇 WA2 论文；

1 份不少于 2 万字的研究报告。

（2）正高级申请者：至少公开发表 2 篇 WA2 论文；1 份

不少于 3 万字的研究报告。

3. 经费预算合理。

第五条 资助经费额度

资助经费额度为 2-5 万元，根据申请者所聘岗位不同，

青年博士讲师最高资助 2 万元，副高最高资助 3 万元，正高

最高资助 5 万元。

第六条 资助经费使用



项目经费要按照“经费合理投入、优化结构、规范支出”

的原则，按所列各项经费支出范围支配和使用。经费使用严

格按照学校财务相关规定执行。经费开支范围主要包括：

1. 资料费：购买图书、翻拍、翻译资料以及打印、复

印等图书资料费用。

2. 调研差旅等业务费：为完成项目研究而进行的市内

国内调研活动、参加相关学术会议的交通费、食宿费等。

3. 开展本申请项目研究的专家咨询、学生助研津贴等

费用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七条 每位新进教师只能资助一次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解释和

实施，经费额度根据学院经费总额有所调整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

2021 年 11 月 8 日

2023 年 7 月修订


